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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报记者 陈逸清 通讯员 夏剑

时报讯

杭州朝晖路上的一幢商务

大厦里， 有一家杭州三合商务信息调查

事务所，名为信息调查，实际上办理的业

务，类似于“私家侦探社”：“婚姻不忠调

查、打假、找人、查询手机资料……”更夸

张的是， 这家公司连工商营业执照也是

假的。

开这个私家侦探社的人，叫邢明金，河

北邯郸人，初中文化，虽然文化程度不高，

但脑子活络。

2005

年

7

月，邢明金和朋友陈某在凯旋

路上开了一家信息咨询公司， 主要从事婚

姻不忠调查、查询手机等业务，类似于私家

侦探社， 但因为私家侦探社在我国是不合

法的，所以他们只能打擦边球，挂个类似于

信息咨询公司之类的牌子。

不过，改换了名头也还是没用，工商

局有规定，如“商务信息调查事务所”之

类的不属于 “有限责任公司” 的企业类

型， 所以不予核发营业执照， 尤其是带

“调查”字样的名称是不允许的。 另一方

面，两人觉得申领工商营业执照费用高，

于是陈某花了

100

多元托他的老乡伪造了

一份假的工商营业执照， 上面的法定代

表人写的是邢明金。

起先，“私家侦探社”业务量少得可怜，

开了一个月就倒闭了。

2007

年

5

月，邢明金

重操旧业， 又挂上了那张假的工商营业执

照，在朝晖路的一大厦开了这家“杭州三合

商务信息调查事务所”， 并与顾客签订协

议，从事所谓的“婚姻不忠调查”等信息调

查活动。

今年

3

月

25

日， 邢明金在义乌开展业

务， 因为涉及调查他人隐私而被警方发现

后，供出了开设侦探社的事实，后经工商部

门证实，该公司使用的营业执照也系假冒，

该企业名称未经注册。昨日，杭州市下城区

人民检察院以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对邢明

金提起公诉。

检察官提醒，“私家侦探社” 在我国

为数不少，但都处于地下状态。 因为早在

1993

年公安部发布的《关于禁止开设“私

家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中就

规定， 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办各种形

式的民事事务调查所、 安全事务调查所

等私家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 如果和

此类公司签了所谓的委托合同书后遇到

纠纷时，打起官司来也比较麻烦，所以千

万要谨慎。

□

时报记者 陈逸清 通讯员 钟法

时报讯 48

岁的吉林男子王丽君， 常年无业，

却住在广州的一个高档住宅———碧桂园。 除了这

个本名外，王丽君还有七个化名：罗振棠、叶新武、

黄兆勇、郭昶伯，绰号捞仔、老二、王老二。

这些名字，都是王丽君为了方便伪装成“香港

大老板”行骗而设计的。

2006

年

8

月至

2007

年

12

月

期间，他伙同岑建桦、张冈林、文寿东、黄超等四

人，通过冒用他人信用卡或者伪造信用卡，并采用

刷卡套现等方式诈骗人民币共计

774

万余元。

近日，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信用

卡诈骗案件。

5

名“香港老板”，王丽君、岑建桦被判

处无期徒刑，张冈林、文寿东、黄超分别被判处有

期徒刑十五年、八年和六年。

2006

年

8

月，袁某在南京开发房地产，想成立

合资公司，但苦于没有外商投资。 后来，他通过

一个老乡认识了两位“香港老板”，对方表示愿意

注资

50

万美元，袁某则出资

450

万元。香港老板表

示，他们的资金要经过香港打进来，所以袁某要

先在香港开立银行账户，并注册一家公司。 袁某

同意了。

同年

8

月底的一天，袁某和老乡先到香港开了

户，并往户头存进了

450

万元。 两位“香港老板”当

晚才到，见到袁某后，他们提出要查证卡内的钱有

没有到账。趁袁某在

ATM

机上操作时，“香港老板”

在一旁记下密码。 随后，几人去喝茶，一位“香港老

板”以要往卡里打入注资款项为由，要走了袁某的

银行卡。 可第二天，袁某就联系不上那两位“香港

老板”了，到银行一查，卡内

444

万元已经不在。

这两位“香港老板”正是王丽君和钟少明（另

案处理）。 这件事也只不过是他们行骗案件中的

一起。

他们的行骗手段， 除了窥探被害人的信用卡

密码、窃取信用卡信息外，还伪造信用卡以及冒用

他人信用卡用于刷卡取现或者消费。

法院审理认为，五个人的行为已经构成信用卡

诈骗罪。根据各被告人参与作案的次数以及在作案

中所起作用的大小，对五被告人作出了上述判决。

□

时报记者 任彦 通讯员 吴军

时报讯

办网站，除了注册域名外，还需掏钱

购买许可证？

昨天，萧山区北干街道经营网站的张英（化名），

突然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 邮件来自“浙江互联网信

息管理中心”，要求他办理“网站营运许可证”。

信件中说明，“网站营运许可证”针对“非经营

性网站、经营性网站、特种性行业”三种不同性质的

网站进行收费，其中非经营性网站收费

320

元，经营

性网站收费

860

元，特种性行业网站收费

1200

元。

该中心还留了几个银行账号，供运营者汇款，

他们将在一个月内将许可证寄至办理单位。

一时之间张英无法识别真假， 只能找到当地

的公安机关。

萧山网警获悉后也很吃惊， 他们是第一次遇

到这样的咨询。

后经反复核实查询，终于得出结论：这是一种

新的网络诈骗，之前在台州已有过类似诈骗。而且，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是存在的，但是“浙江互

联网信息管理中心”并不存在，要求网站用户缴费

办理“网站营运许可证”的政策自然也是虚构的。

昨天下午，根据张英提供的邮件，记者查询到

了 该 冒 牌 网 站 （

http://www.zghlgov.cn/contact.

asp

），还正常营运着。

网站的抬头是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浙江

省分管中心”，内部设有“要闻动态”、“工作动态”

等栏目，类似于政府网页，看上去很正规。

而且，网页下方标明，该中心的工作地点竟在

省府大楼内。

记者拨通了联系电话， 一个自称姓王的工作

人员接了电话。 他表示，“网站营运许可证”

9

月刚

开始在浙江推行，付款之后，一个月内可拿到营运

证，有效期十年，否则相关部门将会查处或罚款。

萧山警方初步调查后认为，该工作人员使用的

电话是网络转接电话，一时间很难查到主人的真正

信息。 “这是网络诈骗分子惯用的手法。 ”网警说。

同时，记者通过浙江省通讯管理局再次证实，“浙

江互联网信息管理中心”子虚乌有，目前省内的网站

备案和许可证都是在他们那边办理，非经营性网站只

要备案便可以，经营性网站需要申请，但不收费。

有家商务信息调查所

搞的是婚姻不忠调查

办网站要掏钱买“网站营运许可证” ？

警方提醒：小心！ 这是新型网络诈骗

五个“香港老板” 一年骗了

774

万

昨天上午

10

点， 一辆出租车和一辆丰田

轿车一前一后，由南向北行驶在环城西路上。

“开到省人民大会堂门口时，丰田车从左

后侧绕出来，想超车。 可能距离太近，两车刮

擦了。 ”出租车车主管师傅说。

紧接着，出租车车头一歪，左侧车身横过

来，拦腰撞向丰田车的车头。出租车左车身被

撞得凹了进去。

据悉，当时车后座还有

2

名乘客，因为紧

靠右侧而坐，所以没有受伤。 此外，两车车主

均无大碍。

后经交警处理，双方负同等责任。

拦腰一撞

□

见习记者 林丽丽 文 时报记者 姜胜利 摄


